
113.2 學期自治幹部訓練宣導資料 

一、113.2 學期「 到「、離校通勤採用交通方式」調查「 預計以紙本方式實施「 紙本設計

完成會放至生住組前「、教務處各班資料櫃由各班代前往領回「 請導師

叮嚀班代儘速完成調查及表格勾選於 3 月 28 日前繳回校安室；校外

實習班級仍以掃描 QR-code 方式實施 請於 4 月 10 日前填寫 以便

統計。 

填寫網址 https://reurl.cc/74pjo5 

二、(日間部)113.2 學期 交通法規宣導教育成長營」校外參訪活動預計於 114 年 04

月 24 日實施 參加人員為 1 年級各班班代；113.1 學期已參加班級：動保 1 甲、

文設 1乙美髮 1甲「、物治 1甲「、1乙「、幼保 1甲「、1乙「、營養 1甲「、1

乙「、環安 1甲「、1乙「、1丙「、妝品 1甲「、多遊 1甲「、食科 1丙「、英語 1

甲、餐旅 1甲、1乙、老福 1乙、二技護理 1甲、1乙、1丙、1丁、

1戊、1庚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ZGanZ 

三、113.1 學期學生車禍共 31件「 A2 死亡 1「、重傷 2「、輕傷 33「、無傷 1）「 發生時段以

上學途中為最 請告知班上同學避免違規及下列危險行為： 

 一）違規左轉彎 難保你平安。 

 二）鑽車想求快 馬上把人摔。 

 三）超速搶快趕時間 發生車禍慢到達。 

 四）遇大車不閃 骨頭準備散。 

以上這些行為很容易發生意外並造成嚴重傷亡 要引以為鑑  騎車不搶快 出門

沒意外」。 

四、為避免學生肇生交通傷亡事故及受罰 請協助告知下列交通安全資訊： 

駕駛汽「、機車請減速慢行！新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 行車速度超過

最高速限達 40公里「 含）以上「 例如「：慢車道最高速限 40公里「 車速 80 公里） 

罰款 6,000 元至 3萬 6,000 元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吊扣汽車牌照 6個月。 

五、台中市交通局 114 年已編列預算補助機車駕訓費用 請鼓勵學生多加以參與。 

六、徒步穿越路口時要注意下列事項： 

 一）綠燈秒數不夠時 等待下次綠燈再通過。 

 二）等紅燈時 別站在馬路上。 

 三）過斑馬線前 左看、又看、再左看。 

 四）過馬路時不滑手機 注意車況避開危險。 

七、兵役緩徵： 

 一）轉、復學、延修生及尚未辦理之在校生 兵役緩徵作業線上申請至 2月 23 日



24:00 時截止。在校修業期間僅須辦理一次即可 無須每學期申請(如大一入

學申請核准後 即緩徵至大四畢業)；延修 畢）生只能申請 1個學期 如有

需要須每學期須辦理 1次。 

 二）若尚未辦理緩徵者請登錄本校 學生資訊系統(新)/學務/兵役緩徵線上申請

(未服役或免役)」申請「 詳見學校網頁「 最新消息」 https://reurl.cc/G56nD3）

公告。 

 三）學生資訊系統送出申請後務必查詢確認完成送出申請「 申請查詢路徑「：學生資

訊系統(新)>學務>兵役緩徵/儘召申請結果查詢） 系統「 審核狀態」出現「 待

審」才表示上傳成功 靜候審查。 

八、防制霸凌宣導： 

 一）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 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

弄等行為「 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 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 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對學生「 於校園

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三）生對生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之間 於校園內、外發生之霸凌行為。 

 四）師對生霸凌「：指教師「、職員或工友對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 於校園內「、外發生

之霸凌行為。 

 五）調和「：指處理小組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 就生對生霸凌事件「 於行為人及被

行為人均同意之前提下「 提供支持及引導「 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 化解衝

突 並研商解決方案 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六）霸凌事件發生時「 老師除了及時介入「、中止霸凌行為「 也應依照規定進行處理「。

老師若能事先了解各式校園事件的處理程序「 就能即時按照規定有效應對「。熟

悉霸凌事件的處理流程非常重要「 但後續必須介入的教育輔導「、修復班級關係

等也是避免霸凌再發生的重要一環。 

九、防詐騙宣導： 

 一）日前大專校院學生遭到無卡分期詐騙引發社會各界關注「。有心人士打著「 零元

手機「 還賺五千」的口號「 鼓吹青年學生高張力擴增貸款「 綁定個人信用並簽

定契約「 一旦簽名就必須擔負責任「。在幫別人衝業績的同時「 自己卻面對貸款

催帳「。因此「 請學生千萬別輕信低投資高報酬的資訊而思慮未周簽署合約「。 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戒除貪念「 遠離中獎詐騙「。反詐騙「：詐騙案件層出不窮「 

犯罪手法日新月異「 提醒同學應提高警覺「 切記五「 不」妙計「：1.不接陌生來

電「、2.不點未知連結「、3.不聽投資明牌「、4.不怕莫名威脅「、5.不給個人資料「 

有疑問撥打警政署 165 專線協助。 

 二）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當今最常發生的詐騙態樣為假投資真詐騙「 請學生謹

記 防詐騙三不三要」原則： 
1.三不： 

A.不聽：來源不明資訊。 

B.不加：陌生投資群組。 

C.不用：保證獲利 APP、投資平臺。 



2.三要： 

A.要警覺：對任何鼓吹加入投資群組、勸誘買股投資訊息提高警覺。 

B.要查證「：向合法期貨商「、合法投信投顧業者「、合法證券商或 165 反詐騙專線

查證。 

C.要報警「：向治安單位或檢調單位檢舉「 或撥 165 反詐騙專線）。不接「 未顯

示來電號碼」電話 幫助您拒絕詐騙。 

 三）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 甚至先開通被害人小額付費服務後再行騙

代收認證簡訊「。多一分謹慎就多一分保障「 建議學生可向電信公司申請關閉手

機小額付費功能「 並且切勿代收簡訊「。假期間應提醒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 避

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處散發簡訊「 使歹徒有機可乘「。並建立安全使用智

慧型手機的觀念「 於使用網路聊天 APP「 如 Line）時「 請慎防及提高警覺「 切

勿洩漏帳號與密碼 被歹徒盜用後進行詐騙成為詐騙受害者。 

 四）請鼓勵班上同學透過手機下載「 警政服務 APP」或上網查詢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http://165.npa.gov.tw/#/） 及加入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

宣導 LINE 好友等相關資訊管道 獲取最新詐騙手法知識及相關反詐騙諮詢服

務 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五）常見詐騙手法如「 重複下單」、 誤設分期付款」以取信消費者「 再要求進行

網路銀行或 ATM 操作流程「。如果與銀行帳務有關「 請您直接致電給銀行「 如果

來電內容要求您操作相關帳戶「、提供資料等「 也請您直接拒絕「 降低詐騙的風

險「。陷阱花樣多「：切勿留下家中地址「、電話或個人影像「 以免成為勒索肥羊「。 

 六）接獲要您到自動提 存）款機 ATM）操作的電話時請小心 自動提 存）款

機功能都在螢幕上清楚顯示「 並無法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錯誤「 也無法查驗身分「 

不要在電話中依歹徒指示操作而受騙 只要聽到任何人指稱 至自動提 存）

款機操作 以解除分期付款設定」說詞 必屬詐騙。 

 七）銀行沒有與遊戲公司合作「 遊戲點數卡並無解除帳戶設定功能「。請小心歹徒叫

您至超商購買遊戲點數卡「 透過提供序號與密碼給對方「 該遊戲點數「 可以換

成現金）將遭對方取用。網路購物要小心：線上刷卡先確認網站真假; 一手

交錢 一手驗貨」交易有保障。 

 八）目前尚未有辨別是真人還是 AI 語音複製人的技術 所以若要避免被騙 若突

然接到親友打電話來要求緊急匯款「 一定要進一步再跟本人確認「 以免落入詐

騙集團的陷阱中損失慘重「。另外也提醒學生「 平常在網路上儘量不要留下個資「、

電話等資訊 也容易成為詐騙集團鎖定的目標。 

 九）眼見不能為憑 慎防 AI 深偽科技詐騙 提醒學生 如果懷疑視訊對象使用了

深偽技術「 可以要求對方轉頭「、變換姿勢「、在臉前揮手「 藉此分辨對方是否使

用深偽。 

 十）平常要利用時機提醒同學勿點選不明簡訊網址「 避免手機中毒被當成跳板而四

處散發簡訊「 使歹徒有機可乘「。並建立安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觀念「 於使用網

路聊天 APP「 如 Line）時「 請慎防及提高警覺「 切勿洩漏帳號與密碼「 被歹徒

盜用後進行詐騙成為詐騙受害者。 

十、本校為無菸校園 為營造友善、安全、衛生、整潔之校園 嚴禁在校內吸菸、吃

檳榔、亂吐檳榔汁 如有類似狀況、請同學共同規勸 以維護建立健康清新之校

園。 



特製作 113.2學期無菸校園「 含停車場）宣導單「 如下表） 並放置於生住組外日

間部班級櫃及教務處進修部班級櫃「 含碩「、博班「、在職專班） 請班代儘速前往領

取「 讓每位同學務必完成閱讀及簽名「 並經導師簽名後於 114.02.27「 星期四）15:00

時前由班代送回校安暨軍訓室備查。 

 



十一、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與師長有約-班級幹部座談會： 

 一）日間部：開會時間：114 年 5 月 1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05 分(11 時 55 分開

始報到) 地點：L棟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蘇弘毅校長。 

 二）進修部：開會時間：114 年 5 月 1 日日(星期四)晚上 19 時 00 分(18 時 50 分

開始報到) 地點：L棟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蘇弘毅校長。 

十二、(日間部)113.2 學期公民素養專題講座時間表 

場次 主題 日期時間 
參與系科班級 

 日間部四技、五專） 

第 1場 

反毒教育 

(學生安全教育) 

講師： 

待聘中 

4 月 24 日 

(星期四) 

12：50-14：30 

護理學院：一年級 

護理系 

國際餐旅學院：一年級 

食科系、國英系 

第 2場 

人權法治教育 

講師: 

余賢東主任 

4 月 24 日 

(星期四) 

14：50-16：30 

智慧科技學院：一年級 

環安系 

醫療健康學院：一年級 

語聽系、健管系、老福系 

醫材系、動保系 

第 3場 

智慧財產權與個

資保護教育 

講師： 

余賢東主任 

5 月 8日 

(星期四) 

12：50-14：30 

民生創新學院：一年級 

文創系 

醫療健康學院：一年級 

物治系、營養系 

護理學院：一年級 

五專護理科 

第 4場 

反詐騙 

人身安全教育 

講師: 

東海大學 

白宏茂教官 

5 月 22 日 

(星期四) 

12：50-14：30 

民生創新學院：一年級 

妝品系 

智慧科技學院：一年級 

智科系 

國際餐旅學院：一年級 

餐旅系 

第 5場 

交通安全 

(學生安全教育) 

講師： 

台中市交通大隊 

事故處理組 

施昌谷組長 

5 月 22 日 

(星期四) 

14：40-16：30 

民生創新學院：一年級 

美髮系、幼保系、多遊系、

運休系 

※註記「：113.1 學期舉辦公民素養講座「 有多數班級同學出席狀況不佳「 除減少同

學獲得相關知能機會外「 亦影響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公民素養 KPI「 故請務必協助

提醒同學 依場次準時參加出席簽到。 

十三、(日間部)本校 113.2 學期轉、復學生座談會訂於 114 年 2 月 27 日 14:30 時於 L

棟小會議室 LB207）召開 請班代轉達班上轉、復學生準時參加。 



十四、防制藥物濫用宣導事項： 

 一） 喪屍煙彈」改列二級毒品「 販賣最重判無期「  一碰就有罪」 保護自己「、遠

離毒品！ 
1.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將依托咪酯及相關的 美托咪酯」、 異丙帕酯」3 類新

興毒品的成癮性「、泛濫性「、對社會危害性「 將通過「 依托咪酯」等 3類毒品由

三級改列為二級毒品。 

2. 依托咪酯」為靜脈麻醉劑藥物「 原應用在手術麻醉中使用「 須由醫師控制劑

量「 以協助達到鎮靜「、麻醉等效果「 若被濫用吸食「 就會出現精神恍惚「、易怒「、

行為紊亂「、語無倫次「、專注力下降「、肌躍症「、皮膚發黑等症狀「 更嚴重者恐出

現低血壓、休克、低血糖甚至危及生命 故俗稱為 喪屍煙彈」。 

3.不法集團利用我國管制法令漏洞「 自國外備料進口依托咪酯「 轉換成年輕人接

受度高的電子菸型態「 聲稱可作為大麻的合法替代物「 對社會治安「、青少年身

心健康造成嚴重戕害。 

4. 依托咪酯」改列第二級毒品後「 未來只要吸食「、持有「、轉讓都有刑責「：若製

造、走私運輸、販賣者 最重可處無期徒刑；藥頭意圖販賣而持有者 可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 毒駕致死最重判 10 年 刑度加重。 

5.引誘他人施用第二級毒品者「 處 1年至 7年有期徒刑「；轉讓第二級毒品者「 處

6 月至 5年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 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持有第二級

毒品者 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者 

處 6月至 5年有期徒刑。 

6.吸食依托咪酯後駕車或致人死傷「 則可依「 刑法》毒駕公共危險罪處理「 依「 刑

法》第 185 之 3條規定「 毒駕者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 處

3至 10 年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可處 1至 7年有期徒刑。 

 二）檢警加強查緝電子菸 由源頭開始壓制不當濫用情形 

新興毒品「 依托咪酯」被有心人士摻入電子菸中「 俗稱「 喪屍煙彈」 學生可輕易

從網路平台「、廣告等方式購得「 取得與吸食變得非常容易「 嚴重戕害學子身心健

康「 檢警後續將強化網路巡邏與查緝「 尤其置重點於查緝電子菸「 由源頭壓制不

當濫用情形「。鑑此「 請校內師長們知悉並向學生宣導要求「 校內全面禁止包括電

子菸在內之各式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廣告及使用「。禁止任何

人製造、輸入、販賣(包括透過網路、實體店面及面交)、供應(提供他人使用)、

展示或廣告(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各式電子煙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相

關罰則說明如下： 

1.製造或輸入業者若有製造「、輸入「、廣告行為「 處新臺幣 1千萬元至 5千萬元罰

鍰；製造或輸入業者以外之人 若有製造、輸入行為 則處新臺幣 5萬元至 5

百萬元罰鍰。 

2.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如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 處新臺幣 40 萬元至 2

百萬元罰鍰「；製造業「、輸入業「、廣告業「、傳播媒體業者或廣告委託人以外之人「 

則處新臺幣 20萬元至 1百萬元罰鍰。 

3.販賣、展示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處新臺幣 20萬元至 1百萬元罰鍰。 



4.供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處新臺幣 1 萬元至 25 萬元罰鍰。使用類菸品者 

處新臺幣 2千元至 1萬元罰鍰。 

 三）轉讓或分享鎮靜或安眠藥管制藥品是違法行為 

越來越多人有難以入睡、淺眠或失眠的困擾 使得安眠藥的需求性也日益增加 

但並非所有人都有依照處方箋拿藥「 服用親友吃剩的安眠藥或熱心分享安眠藥給

失眠朋友的情事時有所聞 特別呼籲 任意轉售或轉讓管制藥品恐有機會觸法。 

1.鎮靜安眠藥大部分屬於管制藥品「 具有成癮性「 須經醫師評估「、開立處方後才

能使用。 

2.管制藥品不當使用有危害健康之虞 請謹慎小心。 

3.分享或轉讓管制藥品給他人恐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